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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保监发〔2007〕

24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公司与中

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资产”）签订《2017

年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》关联交易有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与人保资产签订了《2017年资产

委托管理补充协议》，该协议约定了管理费率和管理费的支

付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甲乙双方已于 2012 年 4 月签订了《资产委托管理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《主协议》）。根据《主协议》第 31 条规定管理

费的费率和支付方式在补充协议中具体约定。经友好协商，

现双方就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委托资产

管理费率和支付方式做出具体约定，作为《主协议》补充协

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  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 

公司与人保资产为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，中国人

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集团”）是公司



的控股股东，也是人保资产的实际控制人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 

人保资产成立于2003年7月16日，企业类型为一人有限

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注册资本8亿元，人保集团持有100%

股权，三证合一代码：913100007109314916。是经国务院同

意、中国保监会批准，由人保集团发起设立的境内第一家保

险资产管理公司。 

三、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  

（一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1. 协议生效条件：本协议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

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2. 生效时间：2017年4月24日。  

3. 履行期限：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。 

（二）定价策略 

1.管理费应当根据委托资产净值按日计提 

管理费计提方法：Ht＝Et-1×R/365 

Ht： 为每日计提的管理费； 

Et-1：为前一日委托资产净值； 

R：  为管理费率； 

每日委托资产净值是指委托资产净资产的每日估值余

额。 



2.管理费率按如下方式执行 

按每日委托资产净值的0.8‰费率水平进行计提；若当

年投资收益率达到投资指引要求的目标收益率时，委托资产

管理费按0.9‰收取；若当年投资收益率高于投资指引要求

的目标收益率的1.1倍时，委托资产管理费按1‰收取。 

3.管理费的支付 

乙方的基础管理费由托管银行每日计算，逐日计提，每

季度支付一次，经甲乙双方确认无误后，甲方于每个季度后

的30个自然日日内向乙方支付上一季度管理费。由托管人按

季度直接将管理费划至乙方指定账户，每年年底根据投资收

益情况进行全年管理费差额调整，并与当年第四季度应付管

理费一并支付。 

四、交易目的 

履行双方签订的《资产委托管理协议》。 

五、决策程序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批

准公司与人保资产、人保资本及人保投控签署<投资业务关

联交易框架协议>的议案》，并征求了公司独立董事书面意

见。本次公司与人保资产签订《2017 年资产委托管理补充

协议》关联交易属于《投资业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》中因委

托投资而进行了管理费用支付，按照《办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



可以不再履行内部审查程序。 

六、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 

无  

七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根据中国保监会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针对公司与人

保资产、人保资本及人保投控签署《投资业务关联交易框架

协议》，公司征求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。本次公司与

人保资产签订《2017 年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》关联交易

属于《投资业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》中因委托投资而进行了

管理费用支付，按照《办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可以不再征求

独立董事意见。 

八、2017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

额总和  

2017 年，公司与人保资产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总

和为 10.15 亿元人民币。  

 
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17 年 5 月 2 日

 


